
淄博拟立法监管市级预算，建立透明公开预算制度

政政府府全全部部收收支支都都应应纳纳入入预预算算
本报11月18日讯 近日，市纪

委组织召开2015年第二期市直部门
主要负责人向市纪委全委会述廉述
责会议。

会上，27名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
就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
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履
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或“一岗双责”
情况、廉洁从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
今后努力方向等依次向市纪委全委
会作述廉述责报告。述责述廉测评结
果和评议意见向述廉述责单位及其
本人进行反馈，测评结果作为述责述
廉对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和
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
要依据。

27名市直部门主要

负责人述廉述责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唐菁)

为做好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督促整
改工作，有效预防重特大生产安全事
故的发生，18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淄博市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挂牌督办
办法》，对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实行挂
牌督办。

据了解，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是指
危害程度高、整改难度大、整改时间
长，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治理
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
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
的隐患，以及其他性质严重可能造成
重大社会影响的隐患。

属于以上重大安全隐患范围的，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将对其实行挂牌
督办，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区
县政府和有关单位分别负责整改、落
实挂牌督办的重大安全生产隐患。

重大安全生产隐患

全部挂牌督办
新新建建住住宅宅无无信信报报箱箱将将不不予予验验收收
明年1月1日后建成的城镇住宅楼实现信报箱全覆盖

本报1 1月1 8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了一批人事任
免。

任命：
李明涛为淄博市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杨宏伟为淄博市人大常

委 会 预 算 工 作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决定任命：
杨洪涛为淄博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
王可杰为淄博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
申延军为淄博市公安局

局长；
周茂松为淄博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决定免去：
丁冠勇的淄博市公安局

局长职务；
李贡平的淄博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职务。
任命：
王良春为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
任永为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员；

马继东为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
王建明的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王孝俭的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免去：
牟海兵的淄博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职务。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李
超) 18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淄博市市
级预算审查监督试行办法(草
案)》，办法拟对预算审查、批准、
执行、调整，决算审查批准等方
面进行规定。

办法拟规定，政府的全部
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
市级预算应当遵循兼顾统筹、
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
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建立跨
年度的预算平衡机制。

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批
准的市级预算，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调整，市政府及实际预算
部门、单位的支出必须以经批
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
的不得支出。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采取听
取和审议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专
项工作报告、审查规范性文件和
视察、评议、询问等方式对预算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
以就预算、决算中的重大事项或
者特定问题组织调查。

实行预算决算信息公开，
市人民代表大会、市人大常委
会作出的有关预决算审查监
督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应当
向社会公开。经市人民代表大
会、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预
算、预算调整、决算、决算执行
情况报告报表，以及政府采购
情况、部门预决算、机关运行
经费等信息，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向社会公开，涉及国家秘密
的除外。

此外，办法拟对预算报告的

内容、编制要求、预算执行报道
的内容等做出了相应规定。

对于决算，办法拟规定市
政府应当在每年的第二季度，
将上一年度市级决算草案提
请市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此外，办法还要求建立市级预
算审查监督专家咨询委员会
和市人大代表预算监督联络
员制度。

该办法适用于市级预算、决
算和预算调整的审查和批准，市
级总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唐菁)

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淄博市安
全生产约谈制度》，由市政府或市安
全生产委员会与区县、镇(街道)领导
同志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进行谈
话，听取其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提出
工作要求和建议，督促落实安全生
产监管责任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工作制度。

各区县、镇(街道)和相关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予以约谈：发生较大
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社会
影响大、舆论关注度高的生产安全
事故的；发生严重职业病危害事件
的；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性质
恶劣的；上级或市级督查检查发现
重大安全隐患和问题，以及市安委
会挂牌督办安全隐患久拖不改的；
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存在严重非法
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治理不力
的；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况。

发现重大安全隐患

约谈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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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住宅楼信报箱(群)属于邮政普遍服务配套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产权所有者同意不
得随意拆除、移动或故意损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山东省邮政条例》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污损
邮政信筒(箱)、阅报栏、邮政报刊亭、信报箱等邮政设施；私自开启、封闭邮政信筒(箱)或者向其内投放杂
物；非法检查、扣押运邮车辆，阻碍邮件的运递，非法检查或者截留邮件；非法拦截、搭乘运邮车辆，损坏
邮政信筒(箱)，在邮政局(所)门前或者邮政信筒(箱)、邮政报刊亭、信报箱等邮政设施周围设摊、堆物、停
放车辆，妨碍用户用邮或者邮政车辆通行；妨碍邮政通信工作正常进行的其他行为。

违反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根据其情节轻重，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以五百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记者 刘晓

损坏信报箱

最高可罚万元

相关链接

新建住宅无信报箱将不予验收。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出台文件，要求各区县全面推进城镇住宅楼信报箱(群)
建设，努力实现2016年1月1日以后建成的城镇住宅楼信报箱(群)覆盖率达到100%；2016年1月1日以前建成的城
镇住宅楼信报箱(群)经过补建、改建后整体覆盖率达到90%以上。

本报记者 刘晓

信报箱(群)工程

按户配套建设

据了解，凡新建、改建、扩建
的住宅区和城镇居民楼房，住宅
开发建设单位要按照相关国家
标准要求，将信报箱(群)工程按
户配套建设，并纳入建设工程总
体预算，与建设工程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竣工
验收。2016年1月1日前已经通过
审批，但尚未通过竣工验收或未
交付使用的住宅楼房，由住宅开
发建设单位根据工程建设进度，
补充增加信报箱(群)建设内容，
并将建设费用纳入总体预算。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应进
行信报箱(群)工程专项验收。专
项验收工作由建设单位组织，施
工、设计、监理以及邮政管理部
门或邮政管理部门委托的其他
单位均应参加验收，确保新建住
宅信报箱(群)达到100%。对不符
合行业标准的信报箱(群)，不予
通过验收。各验收单位均应按照

《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规范》
(GB50631-2010)要求，做好验收记
录，签署相关文件，由邮政管理
部门立卷归档。

已通过竣工验收的由建设或产权单位补建

2016年1月1日以后新建的
城镇住宅楼，建设单位未按照
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置信报箱
(群)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邮政法》有关条款规定，由邮
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由邮政管理部门
指 定 其 他 单 位 设 置 信 报 箱

(群)，所需费用由该住宅楼建
设单位承担。

2016年1月1日前已通过竣
工验收备案交付使用的城镇
住宅楼、住宅区未按照国家规
定标准设置信报箱(群)的，由
建设单位或产权单位负责补
建。

各级建设、规划、房管、邮
政管理等部门要建立城镇住
宅楼信报箱(群)建设联合推进
机制，加强组织协调，搞好协
作配合，将信报箱(群)建设作
为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建设
内容和便民工程来抓，搞好监
督检查，确保落到实处。

市人大常委会接受

许建国辞去副市长请求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接受
许建国辞去淄博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职务的请求，报淄博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一批人事任免

杨杨洪洪涛涛王王可可杰杰为为淄淄博博市市副副市市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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